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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快出台严格禁止“两非”的司法解释 
 

 陆杰华   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直接原因是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

娠，即“两非”。目前全国各地普遍反映立案门槛高，处罚力度小，违法成本低，且定罪标准模

糊，法律适用牵强，对严格禁止“两非”行为起不到震慑作用，因此，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尽快推

动出台相应司法解释，主要理由如下： 
  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直接原因是“两非”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持续处于偏高状态。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
根本原因是男孩性别偏高，直接原因是“两非”。目前，“两非”行为十分隐蔽，发现难，取证难，

查处难，加上市场需求和牟取暴利的双重驱动，跨区域作案增多，甚至在一些地区形成了黑色暴

利产业链。2014年全国共立案 9991件，结案 8251件。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严重影响人口生态安全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大的国家。出生人口

性别比长期失衡不仅会带来男性婚配及养老问题，而且直接侵害女孩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影响社

会的和谐稳定。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强调要有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

题，要运用法律手段，严厉打击非法实施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行为。 
  出台“两非”司法解释可以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 
  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成立后，进一步加大了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的工作力度。但全
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效果仍然不理想。各级干部和群众普遍反映，法律法规约束力不够，

治理效果不好，是“两非”案件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为加强整治“两非”工作，我国有部分省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如 2012年 8月 24日，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部分罪名定罪量刑情节及数额标准的意见》，对刑法第三百三十六

条非法行医罪中的“情节严重”作出解释，规定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 3人次以上并导致引产
的以及因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该行为的即为“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经过两年的实践，浙江省各地干部群众反映该解

释对加大“两非”案件处罚力度作用甚大。 
  严格禁止“两非”司法解释的重点关注内容 
  目前，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的非法行医罪、非法节育手术罪还存在法律适用牵强和定罪标准

模糊等问题。如仅对于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员非法进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手术的，以非法进

行节育手术罪立案追诉，而对于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员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终

止妊娠手术的，只能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分等。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尽快出台司法解释，具体明确以下内容：一是如

何处理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实施“两非”行为；二是如何处理为他人实施药物终止妊娠行为；

三是如何处理仅做胎儿性别鉴定而未实施终止妊娠行为；四是如何界定“情节严重”；五是如何

处理“两非”行为的累犯；六是如何立案追诉跨区域实施“两非”行为等等。 


